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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信创新〔2023〕256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3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工信局：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苏工信规

〔2020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《江苏省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苏工信创新〔2020〕258 号，以下

简称《工作指南》）要求，现将 2023 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

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聚焦我省“1650”产业体系，重点围绕省先进制

造业集群、重点产业链和当地优势特色产业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做好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推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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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各地组织推荐和申报的程序：

（一）按照《工作指南》要求，组织申请企业编写省级企业

技术中心申请材料，并进行真实性审核（《工作指南》可在江苏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方网站“文件通知”栏目查询下载）；

（二）按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初评方法（见附件 1），对申

请企业技术中心进行初评打分；

（三）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适当形式，择优推荐符合《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初评得分高于 65分（包含 65分）的企

业技术中心，对符合重点领域引导方向的优先推荐。企业技术中

心获市级认定文件印发时间须在 2022 年 8 月 10 日之前；

（四）指导推荐企业使用“企业法人”登陆“江苏政务服务”

网，在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旗舰店”选择“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

与 评 价 ” 在 线 办 理 ， 填 报 申 请 材 料 及 佐 证 材 料 （ 网 址

http://www.jszwfw.gov.cn/col/col140127/index.html）。

三、请各地对企业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数据与佐证

附件一致，确保申报材料没有缺漏，确保申报企业符合基本条件，

确保初评分准确，并于 2023 年 8 月 10日前完成各市线上推荐提

交操作，正式行文并附《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推荐申报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，纸质盖章和电子版各 1 份）报送我厅，同时抄送同级发改、

科技、财政和税务部门。我厅将依据《工作指南》要求进行复核

和评分，按《管理办法》要求对结果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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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省工信厅技术创新处 025-69652812，69652737；“管

理系统”技术支持 025-69652990。

附件：1﹒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初评方法

2﹒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推荐申报汇总表

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 年 6 月 29日



— 4 —

附件 1
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初评方法

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初评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一、基础数据处理

在进行正式评价之前，根据《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作

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苏工信创新〔2020〕258 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

指南》）明确的各项指标解释，结合申请报告中的相关附件及证

明材料，对企业技术中心提交的“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

数据表”中各项数据值进行逐项核实，对证明材料缺失或无效的

数据，按量予以核减，以最终的核定数据作为计算每项指标得分

的依据。

二、指标数值计算

在获得各项指标的核定数据后，可获得《江苏省省级企业技

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》（见《工作指南》附件 4 第一部分）中各

项指标的数值。其中，有 7 项指标的数值须通过计算获得。对于

引入行业系数进行调节的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

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

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3 项指标，在计算获得原始指标数值

后，再乘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（附后）作为计算相关指

标得分的最终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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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 7 项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：

（一）“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指标”数值，由“研究

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”

核定数据得到；

（二）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

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

据， 再乘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三）“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究与试

验发展人员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业职工总数”核定数据得到；

（四）“研发周期三年以上的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目数的比

重” 数值，由“研发周期三年以上的项目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

业全部研发项目数”核定数据得到；

（五）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

“新产品销售收入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，

再乘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六）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新

产品销售利润”核定数据除以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，再乘以本

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

（七）“利润率”数值，由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

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得到。

三、得分计算方法

获得《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》中各项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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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值后，根据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以及相应的计算规则，计算

出各项指标的得分，其总和就是该企业的评价得分。

（一）关于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

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，由已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

心历史数据测算得到，并根据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发展总体

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当前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的数值见下表。

附表 各项指标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
权

重
三级指标 单位

权

重

基本

要求

满分

要求

创新

投入

创新

经费
21

1. 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8 ≥5 40

2. 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% 13 ≥3 6

创新

人才
15

3. 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% 7 ≥3 20

4. 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人数 人 4 ≥5 10

5.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聘专家人数 人月 4 ≥15 35

创新

条件

技术

积累
14

6.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 件 2 ≥10 50

7.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4 ≥2 15

8.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4 ≥10 25

9. 研发周期三年以上的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

目数的比重
% 4 ≥10 20

创新

平台
11

10.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5 ≥1000 2500

11.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数 个 3 ≥1 分档

12.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、省认证的实验室

和检测机构数
个 3 ≥1 2



— 7 —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
权

重
三级指标 单位

权

重

基本

要求

满分

要求

创新

绩效

技术

产出
12

13.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件 4 ≥2 8

14.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5 ≥1 4

15.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、

行业和团体标准数
项 3 ≥1 3

创新

效益
27

16.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% 11 ≥20 40

17.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 % 11 ≥15 35

18.销售利润率 % 5 ≥2 10

加分项 2 19.获国家和省科技奖励项目数 项 ≤2 分档

指标说明：

11.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数：企业获国家级研发平台数，每个加 2 分；获江苏省级研

发平台数，每个加 1 分。

17.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：当新产品销售利润≤0 时，该项得分为 0
分；当新产品销售利润＞0 且利润总额≤0 时，该项得分为 6 分；其他情况按照指标

得分计算规则评分。

18.销售利润率：当利润总额≤0 时，该项得分为 0 分；其他情况按照指标得分计

算规则评分。

19.获国家和省科技奖励项目数：企业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企业员工作为主要完成

人获国家科技奖励，加 2 分；获江苏省科技奖励，每项加 1 分。

（二）指标得分计算规则

分段线性插值算法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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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指标数值大于或等于满分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满分，即

指标得分等于上表中的权重；

2．指标数值等于基本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权重的 60%；

3．指标数值为 0 时，指标得分为 0；

4．指标数值处于 0 和基本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性插

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5．指标数值处于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

线性插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

（三）《评价指标体系》行业系数

当前行业系数见下表：

行业

代码
行业名称

研发经费支

出占主营业

务收入的比

重

新产品销售

收入占主营

业务收入的

比重

新产品销售

利润占利润

总额的比重

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.2 1 1.2

14 食品制造业 1.2 1 1.2

17 纺织业、服饰业 1.2 1 1

20 木材加工和木、竹、藤、棕、草制品业 1.2 1 1.2

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 1 1

24 文教、工美、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.2 1 1.2

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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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

代码
行业名称

研发经费支

出占主营业

务收入的比

重

新产品销售

收入占主营

业务收入的

比重

新产品销售

利润占利润

总额的比重

27 医药制造业 0.8 0.8 0.8

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1 1

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 1 1

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1 1

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.2 1.5 1.5

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1.4 1.4

33 金属制品业 1 1 1

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 1 1

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 1 1

36 汽车制造业 1 0.8 1

37
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

造业
0.8 0.8 1

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.8 0.8 1

39 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.8 0.8 0.8

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0.8 0.8 0.8

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专业技术服务业 0.8 1 1

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 1 1

100 其他 1.5 1.5 1

说明：

1．由于不同行业在研发投入与产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，技术中心评价时，对不

同行业企业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

入的比重”、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三个指标引入行业系数加以调节。

2．企业填报数据表时无需考虑行业系数，按实际数据填报。评价时，根据企业

填报的实际数据计算得出上述指标的比重，再乘以行业系数，得出指标的评价值。

3．行业系数表中的“其他”行业包括“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”、“煤炭开

采和洗选业”、“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”、“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”、“建筑装饰、

装修和其他建筑业”等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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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2023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推荐申报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市

序
号

企业名称
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所属
行业
（含
行业
代码）

先进制
造业集
群

重
点
产
业
链

主营业务

2022年
主营业
务收入

2022年
研发经
费支出

研发经
费支出
占主营
业务收
入比重

企业技
术开发
仪器设
备原值

企业
专职
研发
人员
数

高新
技术
企业 市级中心

认定日期

材料
初评
分

企业在申请
受理截止日
期前两年
内，有无严
重税收违法
行为；严重
失信行为；
重大安全责
任事故

备
注

万元 万元 % 万元 人
（是/
否）

例

江苏省 XX
有限责任公

司

共 18
位 阿

拉 伯

数字

36-汽
车 制

造业

新能源

汽车

汽

车

零

部

件

新能源汽

车电机控

制器的生

产与销售

56854.24 1523.42 2.7% 1240.21 120 否 2020/6/21 75.00 无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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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企业名称

统一
社会
信用
代码

所属
行业
（含
行业
代码）

先进制
造业集
群

重
点
产
业
链

主营业务

2022年
主营业
务收入

2022年
研发经
费支出

研发经
费支出
占主营
业务收
入比重

企业技
术开发
仪器设
备原值

企业
专职
研发
人员
数

高新
技术
企业 市级中心

认定日期

材料
初评
分

企业在申请
受理截止日
期前两年
内，有无严
重税收违法
行为；严重
失信行为；
重大安全责
任事故

备
注

万元 万元 % 万元 人
（是/
否）

10

11

12

…

注：1.“企业名称”和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按照企业营业执照的信息进行规范填写。
2.“所属行业代码”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 4754—2017）》中的大类进行填写，例如“35-专用设备制造业”。
3.“先进制造业集群”和“重点产业链”在空格处下拉选择，①选择所属先进制造业集群，②选择重点产业链。如无对应重点

产业链，则留空；如无对应先进制造业集群，则选择“非先进制造业集群”，同时重点产业链处留空。当地特色产业请在备
注中填写。

4.“主营业务”选择公司营业收入占比最高的填写，最多不超过 3 个。
5.“高新技术企业”有效期需包含 2022 年。
6.“市级中心认定时间”填写格式为年/月/日，例如 2020/6/21。
7.“企业在申请受理截止日期前两年内，有无严重税收违法行为；严重失信行为；重大安全责任事故”填写有/无，均无相关情

况填写“无”。
8. 为了保证格式统一，增加行请在序号 12 后插入，否则会出现 D、E、F 列无法选择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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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。

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9日印发


	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。

